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

2026年度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瑶政办〔2026〕2号

大兴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淮浦街道筹备组，龙岗街道筹备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为健全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机制，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提高决策质量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安徽省重

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300号）要求，经区委、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2026年度瑶海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必须严格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，决策承办单位在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时，应当说明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情况。对于包含风险评估、专家论证程序的决策事项，应在起草说明中写明评估论证的结论情况。

二、请《2026年度瑶海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明确的决策承办单位认真组织实施，落实责任分工，把握时间节点，确保按时完成。

三、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区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的实际情况，确需对列入《2026年度瑶海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的决策事项进行调整的，决策承办单位应及时申请动态调整；对确因客观原因导致第一季度无法确定是否实施的决策事项，决策承办单位应于决策事项确定后、启动前申请以动态调整的方式纳入目录并补充公开。

四、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情况应依法自觉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，具体由区政府办公室和决策承办单位按照《合肥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暂行办法》（合政秘〔2019〕41号）规定的要求落实。

附件：2026年度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                  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23日   

附件：

	序号
	类别
	决策主体
	决策

承办单位
	重大决策事项名称
	履行程序要求
	计划

完成时间

	1
	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
	瑶海区

人民政府
	区发改委
	出台《合肥市瑶海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
	公众参与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	2026年

8月底前

	2
	制定有关公共服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
	瑶海区

人民政府
	区教体局
	制定瑶海区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的通知
	公众参与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决策
	2026年

8月底前

	3
	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
	瑶海区

人民政府
	区教体局
	出台瑶海区教育“十五五”规划实施方案
	公众参与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决策
	2026年

12月底前

	4
	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
	瑶海区

人民政府
	区教体局
	出台瑶海区体育“十五五”规划实施方案
	公众参与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决策
	2026年

12月底前

	5
	制定有关公共服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
	瑶海区

人民政府
	区市监局
	全国质量强县（区、镇）培育建设创新试点项目
	公众参与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决策
	2026年

12月底前

	6
	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
	瑶海区

人民政府
	区生态环境分局
	制定《合肥市瑶海区“十五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
	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决策
	2026年

12月底前


2026年度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